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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节粮减损行动方案（2026—2028）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的通知》等有关要求，锚定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消费全链条减损目标，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的粮食节约长效机制，切实解决粮食损失浪费问题，结合我旗实际，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认真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长效治理，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行业引导、全民参与，突出抓好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及餐饮消费等关键环节节约减损，强化刚性制度约束，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协同发力、取得实效，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为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达拉特力量。到2028年底，全旗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举措更加硬化实化细化，粮食节约减损制度体系和监测体系不断完善，常态长效治理机制基本健全，“光盘行动”深入开展，食品浪费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粮食节约减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生产环节减损
1.推进农业节约用种。全面开展“看禾选种”平台建设和应用工作，打造“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模式，为农民选种用种构建“田间超市”，降低试种风险和成本，加速良种良法配套推广应用。组织开展农业种质资源创新和良种联合攻关，重点在绿色、抗逆、高产、优质、专用和宜机械化作业等突破性新种质、新品种创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挖掘品种潜力，加强与优势种业企业、经销商合作，遴选优良品种，配套适宜的技术模式开展产量攻关，进一步挖掘品种增产潜力，提高种植信心。引导育种单位加快选育籽粒直收型玉米品种。加大先进适用精量播种机等研发推广力度，指导农户根据土壤肥力、墒情、气候条件、品种特性等确定合理播种量，加快推广玉米单粒播种、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及种肥同播等关键技术，节约用种数量。（牵头单位：旗农牧局，配合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财政局、旗科技发展服务中心）
2.推动农业绿色生产提质减损。积极发展绿色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畜禽粪污、秸秆、农膜、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等资源化利用，提高耕地质量。建立旗级预警体系，以污染高风险区域耕地土壤为重点，每年布设土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点位，按照“监测—预判—处置”的思路，精准管控耕地土壤环境风险。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削减土壤和水环境农业面源污染负荷，大力发展测土配方施肥、农药减量增效等技术，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鼓励采取病虫害绿色防控，推广生物防治（如释放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理化诱控（杀虫灯、性诱剂）和高效低毒农药，减少因病虫害导致的籽粒霉变、倒伏损失。加强粮食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立健全农业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机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干旱、洪涝、低温、高温、风雹等灾害性防御防控技术研究应用和安全生产管理，落实防灾减灾、稳产增产关键技术措施，减少生产环节损失，加强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防治和植物检疫工作，做到小麦条锈病防控应防尽防、小麦赤霉病、白粉病防控重点区域全覆盖，玉米大小斑病、茎基腐病、弯孢叶斑病、瘤黑粉病、丝黑穗病等应防尽防，统防统治率达到40%以上。（牵头单位：旗农牧局，配合单位：旗应急管理局、旗水利局、旗财政局、旗生态环境分局、旗气象局配合）
3.降低粮食收割损耗。引导农作物传统收割方式转变，减少收割损耗。根据我旗农作物分布、地形特点、种植习惯等，优化技术集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制定粮食作物机收减损工作方案，组织宣贯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机械化收获减损技术指导意见，开展机收减损调查和技术指导，降低收获损失。农牧、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制定粮食收获期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强化气象监测与预警，实时跟踪收获期的降雨、大风、冰雹等天气变化，精准发布预警信息，比如通过短信、村广播、手机APP等渠道，让农户及时知晓天气情况，做好抢收或防护准备。鼓励提升应急抢种抢收装备和应急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导向作用，推广智能绿色高效收获机械应用。将农机手全部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范围，开展农机农艺融合培训，组织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切实提高农机手规范操作能力。落实国家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稳步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指导各乡镇、村社重点引进推广籽粒直收机等高效收获机械，以及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智能终端的应用。（牵头单位：旗农牧局，配合单位：旗应急管理局、旗财政局、旗气象局配合）
（二）加强粮食产后服务环节减损
4.加强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项目，优化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布局，强化粮食产后服务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粮食产后服务中心对现有粮食产后服务设施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合理配置粮食清理、干燥、收储等粮食产后服务设施设备，为种粮农户提供代清理、干燥、收储、加工、销售等“五代＋N”服务，促进粮食提质进档，有效发挥助农减损增收的重要作用。（牵头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单位：旗农牧局、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5.提高粮食产后烘干率。落实农业农村部等6部委《关于加快粮食产地烘干能力建设的意见》等文件部署要求，推动绿色高效清理烘干设备装备应用，深入实施粮食烘干机购置补贴政策，将粮食烘干成套设施装备和烘干中心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试点范围。鼓励“统种共富”村社、合作社、种粮大户购置烘干设备，确保收获后的粮食能及时干燥，避免因晾晒不及时导致发芽、霉变。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企业、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等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务，烘干用地、用电统一按农用标准执行。（牵头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单位：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农牧局、旗财政局、旗自然资源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达拉特供电公司）
6.加强粮食质量监测。在粮食收割后，于农户储粮点、收购站、粮库、加工厂等场所关键节点全覆盖设置监测点，按要求定期配合开展粮食质量监测与调查工作，加强粮食卫生指标、品质指标、农药残留及重金属检测，建立健全超标粮食收购处置长效机制，避免因质量问题造成粮食损失。（牵头单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农牧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三）加强粮食储存环节减损
7.引导农户科学储粮。推进农户科学储粮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将科学储粮技术纳入高素质农民培育专业技能课程体系，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技术培训和服务，推广干燥、清理、烘干、防霉、防虫等技术应用；鼓励各苏木镇引导农户和新型粮食经营主体购置和搭建科学储粮装具及设施，有效减少“地趴粮”和粮食霉变，因地制宜推广农户科学储粮装具，改善储粮条件，降低粮食产后损失率；探索为农户代储粮模式，引导粮食储备企业、粮食生产企业、具备科学储粮条件的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开展代农储粮业务，完善粮食储备条件，降低农户储粮损耗。（牵头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单位：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农牧局、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8.加强仓储设施节约减损。深入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推进高标准粮仓建设和旧仓升级改造，粮仓气密、隔热等关键性能进一步提升。稳步推进绿色储粮标准化试点，推进绿色储粮示范项目建设，积极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集成模式提升绿色储粮工艺水平和能力。到2028年，控温、气调、内环流、害虫综合防治等绿色储粮技术应用比例不断提高，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到50万吨以上。加强智慧粮库建设，深化信息、自动化控制、智能仓储技术等在粮食仓储领域的应用，推动政策性粮食仓储管理，不断提升仓储管理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政策性粮食承储企业储存损失损耗监测、数据整合和分析评估，实现承储企业粮库储粮损失基本消除，粮食储藏周期内综合损耗率控制在1%以内。（牵头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单位：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四）推动粮食运输环节减损
9.完善粮食运输基础设施。支持铁路专用线、散粮中转及配套设施建设，减少运输环节粮食损耗。大力发展智能化扦检设备、平房仓散粮自动进出仓设备、粮食高效物流装备等新装备技术应用，加快完善达拉特旗现代粮食物流园区基础配套设施、达拉特粮食综合物资仓储加工铁路专用线等粮食集并发运设施，发展粮食集装箱公铁多式联运。（牵头单位：旗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10.推广应用粮食运输设备。大力发展原粮“四散”运输，积极推广散粮火车、铁路集装箱单元化设备、汽车散粮运输车，及新型专用散粮、成品粮集装运输装备及配套接卸设备应用。督促引导粮食运输企业加强粮食装载卸载过程管理，减少货损货差；引导散装粮食运输推广应用防护作用更好的各类运输装备，加强遮盖、密闭等安全措施，防止运输过程中的粮食抛洒、泄漏或受潮霉变等损失。打通物流节点，促进粮食发送、中转、接收环节和不同运输工具之间粮食转换的无缝化对接，减少粮食在转运中的损耗损失。开展粮食运输损失监测评估工作。（牵头单位：旗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11.健全农村粮食物流服务网络。以“和美乡村”建设、村村通、村内通、巷道通“三通”工程等为抓手，完善农村交通物流网络，提升粮食运输服务水平。依托各粮食收储库点、节点和物流园区建设，完善农村物流三级配送网络，推广农村物流服务品牌，优化农村物流组织模式，完善面向村社居民的共同配送中心等物流末端网络。健全农村粮食物流服务网络，完善农村交通运输网络，提升运输效率。（牵头单位：旗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农牧局、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五）减少粮食加工环节浪费
12.提高粮油加工转化率。推广全谷物、杂粮等既有利于营养健康又节约的粮油食品科研成果，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2035年）”，发展全谷物产业，引导消费者走出过度追求“精米白面”误区。大力倡导适度加工，指导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适度加工能力，控制加工精度，促进加工企业提高粮油出品率，提高加工转化率。引导农畜产品加工园区和粮食加工企业应用加工减损增效技术装备，减少粮食浪费。（牵头单位：旗工信和科技局，配合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13.加强饲料粮减量替代。推进牛羊猪鸡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行动，充分挖掘利用杂粮、薯类、杂粕、粮食加工副产物等替代资源。加快推广饲料精准配方和低蛋白日粮技术，提高蛋白饲料利用效率，降低豆粕添加比例。探索开发利用动物源性饲料产品，缓解蛋白质饲料短缺问题，降低饲料用粮消耗。推广高产抗逆耐盐碱高蛋白饲草品种，增加优质饲草供给，降低饲料粮蛋白质消耗。持续实施“粮改饲”试点项目，降低精饲料用量。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推动养殖业节粮降耗、降本增效。（牵头单位：旗农牧局，配合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14.强化粮食资源综合利用。引导粮油加工企业应用高效加工技术，综合利用碎米、米糠、稻壳、麦麸、胚芽、玉米芯、饼粕等副产物，生产食用产品、功能物质及工业制品，提高粮油综合利用效率。（牵头单位：旗工信和科技局，配合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财政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六）有效遏制餐饮消费环节浪费
15.强化餐饮行业经营管理。积极推行科学文明餐饮消费模式，深化“光盘行动”“文明餐桌”等实践活动，引导餐饮外卖平台、餐饮服务经营者以醒目方式提醒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明确标示并合理配置菜品和主食规格数量，积极推广小份餐品，主动提示剩余食物打包，鼓励消费者节约用餐，支持自助餐服务单位对消费者浪费行为适当加收费用。充分发挥媒体、消费者等社会监督作用，鼓励消费者通过12315服务热线反映举报餐饮服务经营者浪费行为。鼓励餐饮服务网络平台支持商户积极参与反食品浪费，鼓励承办宴会的餐饮服务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反餐饮浪费义务，签订合同的可单列反浪费条款。（牵头单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旗委宣传部）
16.落实单位食堂反食品浪费管理责任。引导各单位食堂开展食堂节粮示范行动，主动开展节约文明宣传。健全食堂节约用餐制度，加强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动态管理，制定实施防止食品浪费措施。鼓励采取按量配餐、小份供餐、按需补餐等方式，科学采购和使用食材。宣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理念，引导广大单位干部职工严格落实各项反食品浪费措施，坚决杜绝浪费现象。抓好机关食堂用餐节约，建立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效评估和通报制度，扎实推进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与节约型机关创建工作。（牵头单位：旗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配合单位：旗委宣传部，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旗国有资产发展服务中心）
17.加强公务活动用餐节约。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要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重要内容，加强公务活动用餐管理，严格执行接待、会议和培训用餐标准，执行简餐和标准化饮食，杜绝公务活动用餐浪费行为，严禁以会议、培训等名义组织宴请或大吃大喝。各级行政机关要切实发挥表率作用，做好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工作，以良好的作风引领社会风尚。（牵头单位：旗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配合单位：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委宣传部，旗直各部门）
18.建立健全学校餐饮节约管理长效机制。强化学校就餐现场管理，全面推广执行自治区地方标准《餐饮节约管理服务规范 第3部分：学校食堂》要求，加大食堂就餐检查力度，建立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志愿者队伍，加强自我管理和自我监督。全旗中小学、幼儿园落实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相关要求贯穿校园餐饮服务、监管全过程。加强家校合作，通过主题班会、级会、思政课、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加强引导教育，引导家长与学校共同纠正学生不良饮食习惯，减少食物浪费行为，培养学生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良好饮食习惯；通过社会实践、劳动体验，培养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思想意识。（牵头单位：旗教育体育局，配合单位：旗委宣传部，旗团委、旗妇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19.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加快建立厨余垃圾收集、投放、运输、处理体系，推动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开展厨余垃圾回收利用教育，在食堂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张贴分类投放指引。持续加强垃圾分类宣传引导，推动厨余垃圾有效分类收集。有序推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稳步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牵头单位：旗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配合单位：旗委宣传部，旗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
（七）加强损失浪费统计调查
20.建立健全统计调查制度。按照国家、自治区有关部门部署要求，严格执行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统计调查制度、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支持开展包括粮食、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在内的全口径食物损失浪费基础数据调查研究。（牵头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单位：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旗农牧局、旗商务和投资促进中心、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21.分领域开展专项统计调查。常态化开展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等损失统计调查。常态化开展餐饮行业、机关食堂、学校食堂、国有企业食堂等食品浪费统计调查，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食品浪费抽样调查。探索开展家庭及零售环节食品浪费评估，鼓励支持外卖餐饮平台开展外卖食品浪费评估。（牵头单位：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单位：旗农牧局、旗交通运输局、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旗教育体育局、旗工信和科技局、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八）加强节粮减损宣传教育引导
22.加强节粮减损文明建设。推动全旗把节粮减损要求融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范等，推进粮食节约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军营。将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行动，形成制止餐饮浪费长效机制，纳入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引导公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将“文明餐桌”“光盘行动”等要求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创建内容，充分发挥各类创建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节粮减损工作落实到位。（牵头单位：旗委宣传部，配合单位：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旗关工委，旗妇联）
23.加强节粮宣传引导。围绕粮食产业链各环节节约减损工作重点，创新世界粮食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等主题活动，开展主题作品征集、“光盘行动”、浪费现象随手拍、粮食安全微课堂、反食品浪费学习实践等活动，加强节粮减损宣传教育。强化粮食安全舆情监测，及时处置突发事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深入挖掘爱粮节粮先进典型，促进形成爱粮节粮、崇尚节约的良好社会风尚。（牵头单位：旗委宣传部，配合单位：旗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农牧局、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旗商务和投资促进中心、旗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旗广电网络分公司配合）
24.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节俭办婚丧，纳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鼓励城乡居民“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严格控制酒席规模和标准，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人情攀比等不良习俗，强化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意识，让文明节俭理念内化为行动自觉，营造勤俭节约社会氛围。（牵头单位：旗委宣传部，配合单位：旗委社会工作部，旗民政局，旗妇联）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部门要坚决扛牢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粮食安全责任制规定》和《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职责清单》部署要求，切实增强做好节粮减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党政同责，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运用考核结果。牵头单位要结合自身职责，紧盯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强化节粮减损目标任务落实。各配合单位要密切配合、主动作为，确保节粮减损工作取得成效。（牵头单位：旗委农牧办，配合单位：旗直各相关部门）
（二）落实调查评估机制。贯彻落实上级调查评估机制，按照粮食节约减损评估标准，适时对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餐饮全链条进行损失浪费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指导改进粮食节约减损工作。（旗农牧局、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交通运输局、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局、旗商务和投资促进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强监督管理。各乡镇、各部门要定期组织粮食节约专项检查，对发现的突出问题要通报批评、督促整改，对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推广，构建节粮减损长效治理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表扬先进，鞭策落后，营造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良好社会氛围。综合运用自查、抽查、核查等方式，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管。（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农牧局牵头，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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